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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檢召開打擊綠能犯罪平台聯繫會議 

中高分檢檢察長蒞臨督導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於今(21)日下午，在本署三樓簡報

室，召開「打擊妨害綠能產業發展犯罪聯繫平臺會議」，由檢

察長林映姿親自主持，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林錦村

檢察長蒞臨督導，邀集苗栗縣警察局、法務部調查局苗栗縣

調查站、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

組、苗栗縣政府政風處、環保局、工商發展處、台灣電力公

司苗栗區營業處共同與會，期能彙整各單位意見，透過跨領

域之橫向資源，共同合作打擊綠能不法犯罪。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林錦村檢察長於致詞時

強調，應善用聯繫平臺功能，展現執法機關打擊不法的決心

與態度，協助合法綠能業者順利推動工程。林錦村檢察長指

出，各單位應整合資源，提升訪視效能，避免重複訪查造成

困擾，並應優化訪視方式，以建立信任關係，使廠商願意反

映實情，勇於揭露不法。此外，林錦村檢察長也提醒應加強

宣導檢舉獎勵制度，鼓勵民眾踴躍檢舉違法行為，同時保障

吹哨者的身分安全，健全綠能產業法治環境。 



會議中，苗栗縣警察局及法務部調查局苗栗縣調查站分

別報告綠能犯罪防制作為、113 年度訪視成果及執行概況。

苗栗縣政府政風處則以「蒐報綠能異常情資」為題，說明常

見犯罪型態及相關防範措施。本署政風室彙整 113年度聯繫

平臺推動成果，並簡報 114年度重點規劃。本署劉偉誠主任

檢察官亦就近年綠能不法貪瀆案件起訴、判決情形進行說明，

分享實務經驗，供各機關參酌運用，以強化聯防成效。 

本署林映姿檢察長於會議結論時指示，平臺成員應從嚴

查緝妨害綠能產業發展之不法行為，並積極採取各項防制作

為，平時加強橫向聯繫與資訊整合，善用平臺機制即時協調、

討論並解決實務問題，適時檢討修正行政作業流程及相關法

規，持續提升整體執行效能。林映姿檢察長提醒，政風單位

應加強推動檢舉不法之宣導，對象不僅限於綠能廠商，亦應

涵蓋基層公務人員及一般民眾，透過擴大宣導範圍，提升全

民參與意識，建立完善的社會監督機制。林映姿檢察長強調，

能源與環境為國家永續發展之根本，綠能產業如能在合法、

透明的基礎上穩健推動，對國力提升具有長遠助益，因此防

杜不法、淨化產業發展環境，是當前的重要任務，須仰賴各

機關共同努力，落實執法決心。 

苗栗地檢署呼籲，如發現有個人、團體或犯罪組織不法

介入綠能產業建設等情事，請勇於向相關機關檢舉，倘能因

此查獲貪瀆犯罪，依規定最高可領取新臺幣一千萬元之檢舉



獎金，且檢舉人身分將嚴加保密，期盼全民共同投入綠能反

貪行動，為我國綠能產業發展營造廉能透明的環境。 

 


